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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5日是第44个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在数字消费高度普及的今

天，维权早已不再仅仅是打假，而是升

级为一场法治、行政与社会监督深度配

合的“组合拳”。

消费者权益的“五大支柱”
维权的前提是知权，《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五项基本权利，

是维权行动的“底牌”。

1.安全权：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

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的权利。安全是消费的底线。

2.知情权：消费者有权知悉商品的

价格、产地、成分及售后服务等真实情

况。经营者不得作虚假宣传，必须如实

答复消费者的询问。

3.自主选择权：消费者有权自主选

择经营者、品种及服务方式，任何强制

交易或不合理条件的设置均属侵权。

4.公平交易权：这要求商品质量合

格、计量准确、价格合理。消费者在面对

“鬼秤”或不公平条款时，有权说“不”。

5.求偿权：遭受损害后，消费者享有

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发生争议时，消

费者需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以便通过协

商、投诉或诉讼获得救济。

新规直击直播间与“大数据杀熟”
随着数字化生活的全面渗透，侵权

手段也在不断“进化”。为此，《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应

运而生，为维权武器库增添了新装备。

针对网络直播，《条例》明确规定直

播平台必须建立消费争议解决机制。

当争议发生时，平台有义务提供直播间

运营者和营销人员的真实信息。

针对“大数据杀熟”，《条例》第九条

划下了红线：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

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在同等交易条

件下设置不同价格。无论是打车软件

的“看人下菜碟”，还是旅行App的“熟

客高价”，这种利用算法优势进行的差

别待遇已被法律明令禁止。

此外，新规还补齐了多项监管短

板：免费不免责，赠品存在安全隐患同

样需担责；续费须提醒，自动续费前必

须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预付监管突

破，经营者若迁移服务场所，消费者不

仅能要求继续履行，更有权要求退款。

谁才是受保护的“消费者”？
在维权实务中，“退一赔三”是极具

震慑力的条款，但其适用有着严格界定。

胡某在某网店购买了价值6300元

的蒸烤一体机，商家承诺全新未拆箱。

胡某收货后发现是翻新机。法院判定

商家行为构成欺诈，支持胡某“退一赔

三”的请求，最终胡某获赔25200元。

另一起案例中，原告购买了一台干

冰清洗机，发现功率虚标，要求商家三

倍赔偿。虽然商家构成违约，但法院经

审理查明，原告购买机器系用于生产经

营而非生活消费。依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原告不属于法定的“消费者”，故

法院仅支持解除合同退还货款，不支持

三倍赔偿。

守护“烟火气”，既需要监管部门打

好行政与司法的“组合拳”，更需要每一

位公民增强权利意识。知法守法，用法

维权，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舒心，让法

治的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 张羽 供稿

守护民生“烟火气”打好维权“组合拳”

本报讯（融媒记者 王玙铮 桂荣
超） 3月13日，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型年主题宣传活

动在会展中心举行。市消保委各成员单

位、市法律援助中心、各行业协会及部分

重点企业参加。

“过期药品不可随意丢弃，可以拿

到药店回收”“购买防火门前要了解清

楚内部防火材料”⋯⋯在现场的“便民

服务·维权直通车”区，市消保委各成员
单位现场驻点“办公”，通过互动问答形

式，为市民科普衣食住行相关消费维权

知识，并提供消费维权咨询服务，现场

气氛火热。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品质永康”好

物区及“寻味永康”美食区，为本地商

家搭建优质产品展示展销平台，助力

企业去库存、拓渠道、树品牌，切实增

强消费者的体验感、获得感和满意

度。

活动期间，市消保委还发布了

2025 年度消费维权工作成效，并对

2026年度“放心消费在永康”重点工作

作出部署。过去一年，市消保委与各成

员单位协同发力，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

发，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消保答卷：全市省级“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达208家，累计培育认定放心

消费单位4022家，打造放心消费商圈

共12个，全年新增“品字标”认证企业

10家。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放心

消费是人民群众的美好期盼。今年消费

维权年主题为“提升消费品质”，我市将

聚焦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以群众所需、企业所盼、发展所向为导

向，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与消费需求升级

双向赋能，积极构建多元且高效的维权

体系，聚焦消费者痛点反推经营者提质

升级，聚力打造安全放心、优质满意的高

品质消费环境，以消保温度提升我市消

费热度。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3月15日，除会展中心外，还在永康华

联商厦（总店、溪心店）、浙江炊大王炊

具有限公司工厂店、浙江山海公厨科技

有限公司设立 3处分会场，分别开展

“诚信3·15华联放心购”“工厂开放日·
透明工厂行”“食安体验·山海厨房秀”
等主题活动，让消费者切身参与，近距

离感受企业在产品质量把控、生产流程

以及食品安全保障等方面做出的举措，

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和消费意

愿。

这些各具特色的分会场活动与主

会场形成联动，不仅是我市搭建政企

对接、惠民消费的重要平台，更是持续

擦亮“永康制造”金字招牌的重要举

措。

共筑放心消费环境

我市开展“3·15”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涵英）3月12
日18时30分，芝英镇春季平安清查专

项行动在芝英镇雅庄村启动，同步开展

围点清查整治，207名工作人员协同发

力，以全方位排查筑牢春季平安防线，

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春季

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此次专项行动紧扣企业复工复产、

外来人员回流关键节点，聚焦安全隐患

易发、矛盾纠纷多发特点，以雅庄村为

首个重点区域逐步向全镇推开。雅庄

村有出租幢房492幢、出租房间3668

间，流动人口在册6002人，人员流动频

繁，是此次清查的重中之重。

为确保行动高效落地、取得实效，

芝英镇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在雅庄村

村委会设立专项行动指挥部，统筹推进

各项清查工作。行动整合多方力量，组

建8个专项工作组，涵盖乡镇工作人员、

派出所民警、村级力量及网格员等，明

确各组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形成

“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员参与、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力确保清查工作

不留死角、不漏隐患、不走过场。

行动中，各工作组各司其职、精准

发力，围绕出租房安全隐患、流动人口

核查、交通秩序整治、市场安全巡查等

关键领域开展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出

租房、商铺等重点场所排查安全隐患，

细致核查流动人口信息、规范登记流

程，在主要路口设置卡点盘查可疑人员

车辆、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步整治乱

摆乱放、占道经营乱象，并入户向群众

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发放宣传资料，提

升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首晚清查行动排查化解了一批潜

在安全隐患，规范了辖区公共秩序，进

一步筑牢了平安防线。芝英镇将以此

为契机，巩固整治成效，常态化推进平

安清查工作，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优化辖区安全稳定环境，切

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芝英镇启动春季平安清查专项行动
多点发力织密平安防护网

生娃有“医”靠
幸福少负担

我市全面落地
执行孕产生育
服务包政策
本报讯（融媒记者 俞舒梦）近

日，西城街道的何女士家中迎来了

新生命，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更令她惊喜的是，得益于孕产生育

服务包政策的落地，剖宫产住院省

了一大笔钱，这让她实实在在享受

到了生娃福利。

为深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

设，办好民生实事，我市聚焦孕产妇

全周期医疗保障需求，全面落地执

行孕产生育服务包政策，以精准保

障、全额兜底为育龄家庭送上一份

暖心“大礼包”。

记者了解到，这份生育服务包

内容丰富，覆盖产前检查、住院分

娩、母婴同室三大核心环节，实行

统一限额、全额保障，让参加浙江

省基本医疗保险的孕产妇真正得

到实惠。其中，产前检查服务包限

额3450元，涵盖孕期常规检查、筛

查等基础项目；住院分娩区分自然

分娩、剖宫产等情形，分别按6200

元、7150元限额标准保障。难产、

分娩方式转换、多胞胎等特殊情况

给予定额补贴加码，超出服务包范

围或限额的费用可以按照我市基

本医保政策正常报销。此外，参保

人跨省异地就医发生的生育服务

包相关费用，可纳入零星报销范

围。

为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市医保

局深化“智慧医保”建设，提升服务

体验，推行生育医疗费用一站式直

接结算、生育津贴免申即享等便捷

服务。据统计，自政策实施以来，我

市孕产生育服务包涉及基金支出

302万余元，切实减轻了群众生育

医疗负担。

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过期药品回收政策


